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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C 23/10  
 (資料文件 )  

 
婦女事務委員會  

 
有關勞工法例對兼職僱員的保障  

 
 

目的  
 
 本文件載列《僱傭條例》（第 57 章）、《僱員補償條例》

（第 282 章），以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 485 章）對

兼職僱員的保障。  
 
僱員權益的法定保障  
 
2. 《僱員補償條例》適用於所有僱員，不論其受僱期的長短及

工作時數。根據《僱員補償條例》，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

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僱主一般須負起條例下的補償責任。  
 
3.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規定，按僱傭合約聘用的僱員，

僱用期如為 60 天或以上  (根據該條例獲豁免的各類僱員除外 )，不

論其工作時數，僱主都必須安排他們參加強制性公積金計劃。至

於從事建造業或飲食業而僱用期少於 60 天的臨時僱員，僱主必須

在他們受僱後 10 天內安排他們參加有關計劃。  
 
4. 《僱傭條例》保障所有僱員。不論僱員受僱期的長短及其工

作時數，均可享有條例的保障，例如工資的支付、扣除工資的限

制、法定假日及防止歧視職工會的保障等。僱員如根據連續性合

約受僱，在符合條例訂明的相關條件的情況下，還可享有其他僱

傭福利，例如休息日、有薪法定假日及年假、疾病津貼、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金等。根據《僱傭條例》，按連續性合約受僱的定義

是指僱員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而每周工作 18 小時或以

上（即符合 “4-18”的規定）。故此，兼職僱員如符合 “4-18”的規定，

便如全職僱員般全面享有條例下的僱傭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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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在《僱傭條例》下連續性僱傭的定義  
 
5.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07 年 12 月公布一項 “《僱傭條例》下

的僱員福利 ” 專題訪問的結果，在 2006 年第一季，估計約有

2 732 700 名僱員在非政府界別工作，當中約有 141 200 名僱員在

統計時並非或仍未按連續性合約受僱 (下稱非「連續性合約」僱

員 )，佔上述非政府界別僱員總數的 5.2%。上述 141 200 名非「連

續性合約」僱員包括約 66 300 名女性僱員，佔非「連續性合約」

僱員整體數目的 47.0%。是次專題訪問的其他主要結果見附件。  
 
6. 由於對連續性合約受僱的定義的修訂會對勞工市場（特別是

兼職就業市場）和整體社會有深遠的影響，政府必須就非「連續

性合約」僱員作出深入和詳細的研究。  
 
7. 為此，勞工處委託政府統計處進一步蒐集並非以連續性合約

受僱的僱員的統計數據，包括有關僱員在勞工市場的分布與比

例，以及工種特性等資料。有關統計調查已在 2009 年第四季進行。

由於課題複雜，涉及的行業與工種繁多，有關統計預計於今年年

底完成。待調查完成後，勞工處會將搜集所得的數據作為檢討之

用。我們亦正諮詢相關的持份者。  
 
宣傳及推廣工作  
 
8. 在上述統計調查進行的同時，在宣傳方面，我們一直積極推

廣良好人事管理措施，而這些措施對全職僱員及兼職僱員同樣適

用。此外，勞工處亦透過宣傳及推廣工作，向兼職僱員闡釋他們

在《僱傭條例》下享有的權益及福利。為此，我們印備一本名為

《「兼職」僱員  – 勞工法例知多點》的小冊子，派發給巿民，特

別是那些有較多兼職僱員的職工會及行業。該小冊子扼要闡明《僱

傭條例》、《僱員補償條例》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賦予

僱員的基本保障及福利（不論其每周工作時數），以及根據連續

性合約受僱的僱員在《僱傭條例》下可享有的額外福利。這些工

作應有助確保僱員在決定從事可能不屬於連續性合約的工作前，

能充分了解他們在《僱傭條例》下享有的權益。  
 
 
勞工及福利局  
勞工處  
二零一零年十一月  



附件 
文件 WoC 23/10 

 
 

2006 年第一季 “《僱傭條例》下的僱員福利 ” 
專題訪問的主要結果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2006 年第一季約有 2 732 700 名僱員在非

政府界別工作，當中約 2 591 500 名僱員（ 94.8%）按連續性合約受僱，

其餘 141 200 名僱員（ 5.2%）則並非按連續性合約受僱。這些非 “4-18”
僱員包括：  
 

（ a） 52 400 名（ 1.9%）每周工作少於 18 小時的僱員；以及  
（ b）88 800 名（ 3.3%）每周工作 18 小時或以上，但在統計時在

現職工作少於四星期的僱員。  
 

非 “4-18”僱員的特徵  
 
2. 上述 141 200 名非 “4-18”僱員的特徵如下：  
 

- 53.0%屬男性；  
- 31.8%年齡介乎 40 至 49 歲；  
- 55.1%具中學或預科教育程度；  
- 30.1%從事建造業， 28.5%從事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31.9%擔任非技術工作；及  
- 41.6%為日薪制僱員和 26.9%為時薪制僱員。  

 
每周工作少於 18 小時的非 “4-18”僱員特徵  
 
3. 在 52 400 名每周通常工作少於 18 小時的非 “4-18”僱員中，  
38 300 人（ 73.0%）因個人原因而沒有工作較長時數，其中 42.0%須料

理家務或在家照顧住戶成員（包括兒童、長者、或傷病成員）， 19.3%
在求學，6.0%因健康問題或年老，以及 5.8%因無經濟需要而沒有工作

較長時數。換言之，該等僱員自行選擇每周工作少於 18 小時。  
 
4. 這 52 400 名每周通常工作少於 18 小時的非 “4-18”僱員有以下特

徵：  
 

- 74.9%屬女性；  
- 33.0%年齡介乎 40 至 49 歲；  
- 44.8%具中學或預科教育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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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從事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40.9%擔任非技術工作；及  
- 16.9%為日薪制僱員和 62.9%為時薪制僱員。  

 
在統計時工作少於四星期的非 “4-18”僱員特徵  
 
5. 在 88 800 名每周工作 18 小時或以上，但在統計時在現職工作

少於四星期的僱員中，約 45 900 名僱員（ 51.7%）預期會繼續在現職

工作達四星期或以上。這些僱員在現職工作滿四星期後，便會根據連

續性僱傭合約受僱，成為 “4-18”僱員。至於餘下的 42 900 名僱員

（ 48.3%）則表示他們預期不會在現職連續工作四星期或以上。  
 
並非以連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享有的僱傭福利  
 
6. 雖然非 “4-18”僱員並未符合資格享有現行《僱傭條例》下某些

法定僱傭福利，但統計調查顯示有部分僱員獲僱主提供該等福利。在

141 200 名於統計調查時並非以連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中， 20.2%獲得

法定假日薪酬， 21.6%享有有薪年假，另外 3.8%獲發放年終酬金。至

於 52 400 名每周通常工作少於 18 小時的僱員中， 8.1%獲得法定假日

薪酬， 3.4%享有有薪年假，另外 3.4%獲發放年終酬金。  


	WoC 23-10_Part-time employees-c.pdf
	Annex_WoC 23-10-c.pdf

